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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股長 吳宜娟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592
電子信箱：065180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18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5004302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50043021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50043021_ATTACH2.jpg)

主旨：有關「桃園市2026未來教育國際論壇」活動一案，請貴局

（處）協助公告周知，並惠予出席人員公（差）假登記參

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平鎮高中115年5月12日鎮高秘字第1150004728號函及

「桃園市2026未來教育國際論壇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教師掌握未來教學轉型方向，提升生成式AI融入課

程與教學之實踐能力，並增進親師對AI時代學習型態、數

位素養及未來人才培育趨勢之理解，引導學生培養問題解

決、批判思考及自主學習能力，特辦理「2026未來教育國

際論壇」。本論壇邀集國內外專家學者分享AI教育發展趨

勢與實務經驗，透過國際論壇及教師增能工作坊，展現桃

園推動智慧教育之成果與願景。

三、旨揭活動相關資訊說明如下：

(一)論壇議題：跨域共創．AI教育藍圖

(二)活動對象：全國教師及家長或對此議題有興趣之民眾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071150012960

■■■■■■教育資訊網路中心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5/05/18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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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迎一同共襄盛舉。

(三)活動時間：115年6月7日（星期日）上午9時至下午3時30

分。

(四)活動地點：國立中央大學教學研究大樓羅家倫講堂及教

室（地址：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）。

(五)報名資訊：

１、報名日期及網址：即日起至115年5月29日(星期五)為

止，請至2026未來教育國際論壇活動官網完成報名

（網址：https://parenting.cwgv.com.tw/event

/forum/2026/event.php?event=TY）。

２、報名方式：上午（限額200名）、下午場次（每場工作

坊限額30名）請分開報名。下午場次分四大主題工作

坊，請擇一參加，如報名人數超過該場次預計名額

時，依錄取順位進行審核；承辦單位視實際狀況予以

彈性調整參加場次。

３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上午場次之教師，核予研習時數3

小時；全程參與下午場次者，核予研習時數2小時。

四、活動相關訊息請洽承辦學校聯絡人，平鎮高中楊枝熒秘

書，連絡電話：（03）4287288分機111 。

五、檢附旨案實施計畫及海報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新竹市政府教育
處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、苗栗縣政府教育處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彰化縣政府教
育處、雲林縣政府教育處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
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
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宜蘭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連江縣
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

副本：

64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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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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